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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

告〔2022〕1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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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3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29 号）同意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7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644.00 万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等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直接相

关的外部费用 807.04 万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836.96 万元。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3 年 7 月 6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3】第 ZG11812 号《验资报告》。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西海岸新区分行及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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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存放金额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九江分行新晨支

行 
364899991010003123490 

1万吨/年工业固废处

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 101,362,800.00 

 合计   298,212,264.15 

 

2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设立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

方监管协议的议案》，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

利益，根据当时有效的《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及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及内容如下：公司已

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相关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存放金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 
区分行 

37150198811000003676 
4万吨/年FCC催化新

材料项目（一阶段） 
312,215,773.58 

 合计   312,215,773.58 

 

3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如下：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利，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

开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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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工作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及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及内容如下：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相关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存放金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 
区分行 

37150198811000005454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 
银行借款 

309,480,000.00 

 合计   309,4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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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转出 13,300.00 万元，募集资金银行存

款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8.20 万元；赎回理财产品及取

得理财收益 16,342.47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 1,5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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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1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3803028138000001887 2.44 

2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802380201178803 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行新晨支行 364899991010003123490 82.09 

 合计  
84.53 

注：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

银行贷款专户已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注销。 

2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2021 年度，公司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 31,221.58 万元，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16,673.65 万元，2021 年度募集

资金投入项目支出金额 70.31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9,300.00 万元，

募集资金银行存款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4.02 万元；

理财收益 49.37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 5,231.01 万元。 

2022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5,400.08 万元，收回 2021 年度转出的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3,950.00 万元，并再次转出 14,350.00 万元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银行存款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

的净额 8.11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 239.04 万元。 

2023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393.16 万元，收回 2022 和 2023 年度

转出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9,100.00 万元，并转出 14,900.00 万元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银行存款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

净额 1.01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 46.89 万元。 

2024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111.67 万元，收回 2023 和 2024 年度

转出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229.82 万元，并转出 2,179.82 万元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转出 977.45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银行存

款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0.14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人民币 7.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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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 30,8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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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3 万吨/年 FCC 催化装置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 

2、项目地点：青岛董家口工业园区。 

3、建设内容：主要为 3 万吨/年 FCC 废催化剂磁分离装置、1.5 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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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9 年 8 月 29 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转

出 7,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发布《关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已将补充流动

资金的 7,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偿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详见公司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公告编号：2020-018）。 

2、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9,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2020年4月29 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20 年 4 月 30 日和 2021 年

2 月 25 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分别转出 7,000.00 万元和 2,000.00 万元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2021 年 3 月 30 日和 2021 年 4 月 7 日已分别收回 4,000.00 万元和 

5,000.00 万元。 

3 、2021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11,000.00 万元，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

金的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2021 年 4 月 9 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9,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2021 年 4 月 16 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直接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 万元，2021 年 7 月 22 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收回补

充流动资金 11,000.00 万元。 

4、2021 年 7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2021 年 7 月 26 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11,000.00 万元，

建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10,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22 年 2 月 25 日

至 3 月 24 日建行募集资金专户合计转出 5,05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21 年 8 月 4 日，建行募集资金专户收回 700.00 万元；2022 年 4 月 24 日至 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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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202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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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手续费等的净额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 万

吨/年 FCC 催化装置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预计节余募集资金

4,780.53 万元，“1 万吨/年工业固废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预计节余

募集资金 140.95 万元，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4万吨/年FCC催化新材料项目（一阶段）”预计节余募集资金 977.45

万元，存在节余的主要原因为：第一，项目初始规划时间距离实际实施

时间较长，实施过程中，公司通过不断改进工艺、优化设计方案等，使

得实际投资额有所降低；第二，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

况出发，本着节约、合理、有效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资金，严格把

控项目各个环节，合理地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为了更好地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拟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事项于2024年7月15日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等相关公告。 

 

(六)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2019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详见公司公

告 2019-017 号)。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4 日至 2020 年 9 月 4 日购买理财产品

8,000.00 万元(详见公司公告 2020-035)，本次购买在 2019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批范围内。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详见公

司公告 2020-048)。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购买理财产品

8,000.00 万元(详见公司公告 2020-069)，本次购买在 2020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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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十次会议审批范围内。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详见公

司公告 2020-048)。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至 2021 年 5 月 25 日购买理财产品

6,000.00 万元(详见公司公告 2021-005)，本次购买在 2020 年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批范围内。 

2021 年 7 月 2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详见公告 2021-070）。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至 2022 年 7 月 19 日累

计购买理财产品 23,500 万元（详见公司公告 2021-081、2021-098、2021-105、

2022-007、2022-004、2022-038、2022-043），本次购买在 2021 年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批范围内。 

2022 年 7 月 2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及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详见公告 2022-064）。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8 日购买理财产

品 1,800 万元（详见公司公告 2022-068），本次购买在 2022 年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批范围内。 

2023 年 7 月 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及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详见公告 2023-116）。公司于 2023 年度未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 

2024 年 7 月 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及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详见公告 224-066）。公司于 2024 年度未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二) 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3 万吨/年 FCC 催化装置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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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FCC 催化新材料项目(一阶段)” 原计划建成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因实施地点及工艺路线变更、市场、物流等因素有所

延迟，公司于 2022 年 4 月对上述项目进行重新论证并延期实施。目前两

个项目现已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行。 

本公司不存在其他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 

 

(三)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己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

况。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 2025 年 4 月 16 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821.2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4,579.7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 184.9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25,077.3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 184.95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本年度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3 万吨 /年  FCC 催化装置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ò原实施地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石化工业区内 ，现由于政府规划，该区域不适宜建设原募集

资金项目。公司通过土地出让的方式取得黄岛区滨海公路南、魏家滩村西约  102,577 平方米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司拟将变更后的募投项

目建设在该区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本年度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6,184.07 万元，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

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 ZG11567 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2019 年 8 月 1 日置换 4,000 万元，8 月 2 日置换 2,184.07 万元。（详见公司《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 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9年7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7,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19年8月29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7,0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20年4月23日，公司发布《关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已将补充流动资金的7,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偿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详见公司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编号：2020-018）。 

2、2020年4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9,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2020年4月29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20年4月30日和2021年2月25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分别转出7,000.00万元和2,000.00万元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2021年3月30日和2021年4月7日已分别收回4,000.00万元和5,000.00万元。 

3、2021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1,000.00万元，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

动资金的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21年4月9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9,000.00万元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2021年4月16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直接补充流动资金2,000.00万元，2021年7月22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收回

补充流动资金11,000.00万元。 

4、2021年7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3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2021年7月26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转出11,0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5、2022年4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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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工行募集资金专户有 4970.53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尚未收回，其中 4,780.53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交行募集资金

户有 140.95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尚未收回，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详见三、（五））。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截至 2024 年 6 月 26 日，扣除募投项目相关采购服务合同尾款、质保金和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以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收益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 万吨/年 FCC 催化装置固体废弃物再生及利用项目”预计节余募集资金 4,780.53 万

元，“1 万吨/年工业固废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预计节余募集资金 140.95 万元，存在节余的主要原因为：第一，项目初始规划时间距离实际实施时间较长，

实施过程中，公司通过不断改进工艺、优化设计方案等，使得实际投资额有所降低；第二，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节约、合理、

有效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资金，严格把控项目各个环节，合理地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为了更好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拟将上述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经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等相关公告。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附表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7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6,673.65 万元。2021 年 7 月 20 日置换 16,673.65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等相关公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21年7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3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2021年7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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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836.96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本年度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不适用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单位：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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